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清寒僑生助學金審查作業須知 

                                       99年 08月 23日校內簽陳修正通過 

                                      100年 08月 02日校內簽陳修正通過 

                                      101年 08月 20日校內簽陳修正通過 

 

一、依據：本須知依據「教育部核發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僑生助學金要點」

第六點第一款訂定之。 

二、目的：為協助本校家境清寒努力向學之僑生如期完成學業。 

三、清寒僑生助學金之申請條件： 

(一)依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來臺就學之家境清寒僑生。（不含研究

生、及延修生） 

(二)二年級以上申請者，其前一學年之全學年學業成績平均及格，且操

行成績平均八十分以上，且未受申誡以上之懲處。 

(三)依其他規定已領取政府提供之學雜費補助、減免或助學金者，不得

重複申請本助學金。 

四、補助原則： 

(一)名額計算：  

1.由教育部根據各校在學僑生人數所核定之補助名額。 

2.一年級分配名額，以該年級僑生人數占總僑生人數百分比為分配原

則，餘為二年級以上之分配名額。 

(二)補助金額：視會計年度經費預算，由教育部於每年公告核給。補助

年限為一年，自當學年度開學月份（九月）起至翌年八月三十一日止，

畢業生則領至畢業當月止。 

(三)經核定後因故休學、退學者自次月停發；凡經學生獎懲委員會會議

決議記過或開除學籍者，自學校核定公告次月起停止發給。 

(四)僑生有偽造或提供不實證件經查屬實者，除停止發給並追繳已領之

助學金外、並須負相關法律責任。 

五、申請作業： 

(一)僑生於每學年第一學期註冊開學後，填妥申請表（附件一）、檢具

清寒證明及歷年成績單（一年級僑生免附）至國際事務處提出申請。 

(二)轉學僑生另附轉學證明及歷年成績單。 

六、審查作業： 

(一)本校清寒僑生助學金審查小組由國際長、國際事務處各組組長及僑

生代表等人組成，依申請者填具之「清寒僑生助學金積分量表」（附件

二）予以評比審核，於每年十月三十一日前完成學年度審查工作，審查

紀錄應留校備查。 

(二)審查標準： 

1.一年級申請者依積分量表之清寒積分排序，二年級以上之申請者依積



分量表之總分排序，若有同分之狀況則依「清寒助學金積分量表」之項

目排序。 

2.僑生在臺生活情形。 

(三)僑生所提供之家庭狀況、清寒證明，必要時將函請僑務委員會予以

查證。 

(四)經學校審查符合規定者，依就讀年級排列順序造冊一式一份，於每

年函報教育部核定。 

七、經費請撥、支用與核銷結報，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規定

辦理。 

八、本作業須知經奉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_____學年度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清寒僑生助學金申請表 

學號 
 

 
系級 

          系/學程 

             年級 
性別    □男   □女 

姓名 
中文： 

英文： 
出生 民國  年  月  日 僑居地  

分發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必填) 
抵臺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分發文號 (     )海聯試字第       號(必填) 

現居地址  
電話  

手機  

僑居地址  
電話  

手機  

護照號碼           

居留證號碼           

學業 

成績 

上學期  總 

平 

均 

 
操行 

成績 

上學期   總 

平 

均 

 
下學期  下學期   

家            屬 

稱謂 姓  名 年齡 職業及職稱 居 住 地 址 

父     

母     

     

     

     

以下各項依你的情況，分別在□內打「ˇ」有金額者請分別填上。 

一、家庭經濟狀況：□1.富裕   □2.中等   □3.清寒 

二、誰負擔家庭生活費用：□1.祖父母   □2.父母   □3.兄姐   □4.其他 

三、有無不動產：□1.有，價值新臺幣              元   □2.無 

四、家中每月收入共新臺幣            元，支出新臺幣           元 

五、在校每月生活費用約需新臺幣                元 

六、目前就學所需費用來源： 

     □1.由僑居地家屬接濟   □2.由僑居地親友接濟   □3.由在臺家屬接濟    

     □4.由在臺親屬接濟   □5.自行於課餘兼職維持   □6.靠僑生工讀金或救助學金維持 

請簡述家庭清寒 
情況及申請助學 

金原因 

 

 

 

 

 

 

導師 

簽章 

 

 

系/學程主任 

簽章 

 

 

附件一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清寒僑生助學金 

積分量表 
                                              民國  年  月  日 
 

姓名 
 

 
系級 

          系/學程 

             年級 
學號 

 

現居地址  

聯絡電話  

僑 居 地  

僑居地址  

面談內容 配分 自評 

得分 

審核 

得分 

一、雙親健在與否？ 父母雙亡……………………6 

父身亡………………………5 

母身亡………………………4 

單親家庭……………………3 

扶養祖父母…………………2 

雙親健在……………………1 

  

二、身心障礙、重病或須長期治療與 

    否？（附醫院證明） 

本人為身心障礙者…………5 

家人為身心障礙者…………4 

本人重病需長期治療者……3 

家人重病需長期治療者……2 

無……………………………1 

  

三、家中就學人數？（附在學証明） 6人以上就學……………… 5 

5人以上就學……………… 4 

4人以上就學……………… 3 

3人以上就學……………… 2 

2人以上就學……………… 1 

  

四、工作人口？ 家人全無工作………………4 

有打零工者…………………3 

１人有固定工作（含自營）2 

２人有固定工作（含自營）1 

  

五、學費及生活費來源？ 銀行貸款……………………4 

打工所得……………………3 

親友協助……………………2 

父母提供……………………1 

  

六、家中房屋是否自有？ 借宿…………………………4 

租屋…………………………3 

  

附件二 



自有，有房貸………………2 

自有，無房貸………………1 

七、檢附清寒證明  政府機構出具………………7 

由僑居地學校出具…………5 

由僑居地民間團體出具……3 

  

八、家庭突遭重大變故影響生計或有特殊情況表未列舉者………… 5   

清寒積分                         小計   

九、上學年學業成績總平均 80.01分以上………………5 

75.01-80分……………… 4 

70.01-75分……………… 3 

65.01-70分……………… 2 

60-65分……………………1 

  

十、上學年操行成績總平均 85.01分以上………………5 

84.01-85分……………… 4  

83.01-84分……………… 3 

82.01-83分……………… 2 

80-82分……………………1 

  

清寒總分                                               合計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清寒僑生助學金 

相關證件黏貼單 

 

 

 

 

居留證或身分證影本 

正面黏貼處 

居留證或身分證影本 

反面黏貼處 

學生證影本 

反面黏貼處 

學生證影本 

正面黏貼處 



 

郵局帳號：□□□□□□□-□□□□□□□ 

班級：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 

學號：___________________ 

 

 

檢附文件如下(請依序排列)： 

一、申請表 

二、積分量表 

三、相關證件(居留證或身分證影本/學生證影本/郵局帳戶影本) 

四、海外聯招會分發書(影本即可) 

五、清寒證明書 或 其他證明文件(影本即可) 

六、二年級以上申請者，需附歷年成績單(正本) 

 

 

 

申明書： 

本人於申請「清寒僑生助學金」時，已充分了解本校之申請審查作業須知，並同

意遵守上列規範。此外，本人所提供之一切佐證資料和證明文件皆為屬實，如有

偽造或提供不實證明文件，經查屬實者，除停止發給並追繳已領之助學金外，並

須負相關法律責任。 

 

 

 

申請人：___________________（簽章）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郵局帳戶影本 

黏貼處 


